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校内部门预算

管理办法 

 

一、校内部门预算编制的内容、原则 

校内部门预算主要是指部门日常支出预算与项目支出

预算，具体为行政部门的日常经费预算、专项经费预算；教

学部门的教学经费预算和人员经费预算以及教学部门的专

项经费预算。 

校内部门编制预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统筹兼顾、保证

重点、厉行节约的原则，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编报。 

二、校内部门预算编制机构与管理 

年度校内部门预算由财务处组织成立“校内部门预算编

制审核工作小组”，并指导成立专项项目审核小组，负责整

个年度预算编制的所有基础工作，并负责向校党委会或校长

办公会议提交年度预算方案。 

三、校内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及审批程序 

（一）预算方案编制、审议时间及预算期间 

校内部门预算于每年九月开学初下达预算编制时间及

编制要求通知，各校内部门在指定时间内上报预算计划，财

务处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成立“校内部门预算编制



审核工作小组”，对全部校内部门的预算计划进行审核并确

定提交校长办会议审议的年度预算方案。十二月初提交审议，

并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下达次年预算指标数。 

教学部门预算经费使用期间（每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

三十一日）； 

行政部门预算经费使用期间（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校内部门预算编制方法 

1.行政部门的日常经费：主要是指办公经费，编制依据

上年具体的经费支出结构与事项，并结合新年度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对于新年度新增的事项要特别予以注明。各部门所申

报的预算数由财务处组织的“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小

组”初步审核后确定方案，提交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审

议。 

2.行政部门的专项经费：  

一般性专项：主要指为完成某些具体专项任务所需要的

经费，由具体部门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申报，由财务处组织成

立的“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小组”依据学校的实际情

况进行审核后，确定方案并提交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审

议。 

购置性专项（图书、家具、设备等购置经费）：由主管

部门成立由主管院领导，经办部门负责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组



成的专项预算审核小组（如设备购置预算审核小组、图书购

置预算审核小组和家具购置审核小组等），对各学校各部门

所报的金额超过 5000 元（含 5000 元）的购置预算进行审查，

确定购置方案提交报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对于单

项购置不超过 5000 元的小额零星采购由设备管理部门统一

审核后报计划并纳入预算管理。维修专项（含设备及后勤部

门的维修等）：由主管部门成立由主管院领导、经办部门负

责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的全院维修专项审核小组，对学校

一个年度的单项维修超过 5000 元（含 5000 元）的维修事项

进行审查，确定维修方案提交校长办会会议审议。对于单项

维修不超过 5000 元的维修事项由后勤办统一审核后报计划

并纳入预算管理。 

3.教学部门经费（含人员经费和教学经费）：教学部门

的人员经费、教学经费根据学校教学部门经费分配的有关办

法，由各教学部门进行编报，财务处“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

核工作小组”根据学校的经费分配文件规定进行审核，并根

据上年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定方案后提交校长办会议审

议。 

4.教学部门专项经费预算：由教学相关部门（含教学管

理部门）依据学校或本部门实际情况进行编制，或根据学校

有关文件规定由“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小组”进行确

定。 



5.年度基建项目由学校建设领导小组确定，财务处根据

学校整体资金状况提出资金安排，并提交校长办会议审议。 

（三）校内部门预算的审批程序 

校内部门预算由财务处“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小

组”提出年度预算方案后，提交校长办会议审议，审议通过

后由财务处负责监督和控制预算的执行。 

四、校内部门预算审议及预算数下发 

由财务处“校内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小组”提交校党

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年度校内部门预算方案，审议通过后即

由财务处以正式通知的形式下发到各部门，并负责有关的解

释工作。 

五、校内部门预算调整及追加 

年度校内部门预算一经校长办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具

有法定效力，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突破或更改预算。校内

部门预算若确实需要调整，需由经办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手

续，由财务处统一报主管财务校长审批，预算变动金额超过

十万元（含十万元），需经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预算调整后，相应调增或调减支出预算。 

六、校内部门预算其他事项说明 

（一）部门经费按照“一枝笔”审批的原则由部门负责

人签批。专项经费按经济责任制审批权限规定办理。 

（二）各部门包干经费必须“统筹安排，合理使用”，



具体： 

（1）当年经费节余留下学年使用； 

（2）当年经费超支扣减下年经费； 

（3）部门预算经费超预算，即停止该部门费用支出； 

（4）部门支出超预算（原则上不得超预算）或确因特

殊情况需要追加经费，需填写经费调整表送财务处统一审核

后报主管财务校长按规定程序审批。 

（三）各部门向上级对口部门申请专项经费的报告要报

财务处会签及备案,上级拔入的专项由财务处统一管理,专

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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